津市市司法局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总结
2025年，市司法局始终坚持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与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业务指导下，依法规范推进行政执法各项工作。始终秉持执法与服务并重的理念，持续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服务质效，着力推动行政执法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稳步提升。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职能范围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权责清单，市司法局依法行使的行政检查事项有2项，分别是：1、对律师、律师事务所的行政检查；2、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日常执业和内部管理情况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情况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事项有5项。
二、执法人员及装备配备

我局现有具备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7名，现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4名，配备执法记录仪4台。执法人员全员掌握执法记录仪、防护装备、信息平台功能和操作方法、操作流程，确保执法工作全程留痕。

三、执法工作开展情况

（一）年度考核。按照上级工作部署，市司法局组织辖区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执业年度考核工作，考核采取年度检查考核与日常管理考核相结合、实地考核与书面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考核对象的基本情况、队伍建设情况、执业表现情况、内部管理情况、业务活动开展及履行义务情况进行综合考核。2025年，辖区有3家律师事务所和19名律师，17名律师考核为称职、新增2名律师；对全市2个基层法律服务所和9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了年度考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均考核为称职。

（二）行政检查。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范围涵盖执业资质、内部管理、收费规范、服务质量等。通过“案卷评查+实地核查+座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查阅诉讼代理、法律援助等各类案卷，实地检查办公场所，与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表座谈，实现监管全覆盖、无死角。

（三）案卷评查。紧扣行政执法工作要求开展案件质量评查，聚焦执法程序、法律适用、文书制作等关键环节，全面排查问题，以评查促规范、以整改提质效。此次评查卷宗60本，经过评查，优秀卷宗6本，合格卷宗54本，无不合格卷宗。有效提升了行政执法案件办理质量和执法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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